2026年山西综改示范区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说明

2026年山西综改示范区按照《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建设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晋发〔2016〕51号），示范区内社会事务由所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负责管理。因此，山西综改示范区不涉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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